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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6-46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 保 对 象
一

被担保人名称
新加坡林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英文名称：SINGAPORE L
INYANG ENERGY TECHNOLOGY PTE. LTD.）（以下
简称“新加坡林洋”）

本次担保金额 1,100万美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2,6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 保 对 象
二

被担保人名称 林洋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林洋”）

本次担保金额 13,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5,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 保 对 象
三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林洋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洋装备”）

本次担保金额 6,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4,667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亿元）

122.66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

80.44%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
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
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业务发展需要，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加坡林洋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签署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1,000万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该授信额度可以循环使用，公司
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1,100万美元。该担保为新增担保。

2、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林洋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敞
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授信期限3年，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担保为
新增担保。

3、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林洋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五支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上海林洋在该授信额度内开展信贷业务，公司为
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担保为新增担保。

4、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林洋储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洋储能”）之全资子
公司林洋装备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5,000万元，期限1年，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人民币6,000万元。该担保是在原有
额度5,50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额度，故使用新增担保额度500万元。林洋储能其他股东
珠海横琴耀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未提供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和2026年5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25年

年度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本次担保金额
在上述股东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程序。在审
批担保额度内，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财务负责人或董事长授权人确定具体担保事
宜，包含但不限于担保金额、担保形式、担保期限等，并签署与担保相关的协议等必要
文件（包括该等文件的修正及补充）。

（三）担保额度变化情况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年度预计担
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
可用额度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后
可用额度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担保余额

新加坡林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5,000 35,000 7,499 27,501 12,600

林洋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13,000 17,000 5,000

江苏林洋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35,000 35,000 500 34,500 14,667

注：美元按照最新汇率折算成人民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新加坡林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新加坡林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唯一实体编号（UEN） 201628820N

成立时间 2016年10月19日

注册地 新加坡

注册资本 50,000,001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能源管理和清洁能源系统中的工程设计和咨询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8,100.01 121,871.99

负债总额 78,240.83 79,606.70

资产净额 39,859.18 42,265.29

营业收入 3,093.53 44,526.62

净利润 -1,061.66 5,095.37

2、林洋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林洋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陆永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086156881U

成立时间 2013年12月3日

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西里路55号5042室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新能源技术领域内的研发；仪器仪表及其零部件、通讯设备、电缆、电力设备、安
防设备、LED、照明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光伏、风力发电产品的销售，从事货物
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照明建设工程专项设计、电力专业建设工程设计、电力建
设工程施工；国际货运代理，合同能源管理，太阳能发电，转口贸易。【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1,325.96 127,126.26

负债总额 108,946.92 113,793.19

资产净额 12,379.05 13,333.07

营业收入 869.23 38,306.48

净利润 -954.02 1,815.56

3、江苏林洋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林洋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
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林洋储能持股100%，公司持有林洋储能85%的股份。

法定代表人 施洪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81MA7KA10U09

成立时间 2022年3月8日

注册地 启东市经济开发区华石路612号

注册资本 2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池制造；储能技术服务；电池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太阳
能发电技术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在线能源计量技术
研发；运行效能评估服务；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节能管理服务；合同能源
管理；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生物质能资源数据库信息系统平台；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家用电器制造；石墨及碳
素制品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蓄电池租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
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
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
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
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电
机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2026
年1-3月（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
25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62,022.96 57,009.07

负债总额 47,507.59 42,354.50

资产净额 14,515.37 14,654.57

营业收入 18,761.70 58,933.06

净利润 -139.20 -603.77

以上财务数据均为单体报表口径，部分数据可能存在尾差，系计算时四舍五入造
成。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加坡林洋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签署

《非承诺性1000万美元贸易融资额度》、《保证与赔偿函》，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人：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
3、担保最高本金限额：1,100万美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与融资便利有关或其项下欠付银行的所有款项，无论为本金、利息、成

本或费用，均应由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公司注册号：913206006083861677）
以银行可接受的形式和内容，以银行为受益人提供最高金额为1,100万美元的公司保
证。

6、保证期间：主协议于2026年5月26日签署，无固定期限，授信额度需经过银行年
审。

（二）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林洋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签署《最高额保
证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人：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3、担保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10,000万元
4、保证方式：保证人以形式及实质上均令银行满意之方式提供的金额不少于人民

币一亿元整的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公司连带保证。
5、保证范围：“保证义务”是指根据融资信函，客户现在或今后任何时候应向银行

偿付的所有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融资信函项下全部本金、利息、罚息、相关衍生品交易
项下的付款、提前终止应付额、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其他任何应偿付的开支以及为银
行实现融资信函项下的所有和任何权利所发生的全部成本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律师费及其他法律费用)

6、保证期间：从本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三年。

（三）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林洋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签署《最
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人：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3,000万元
4、保证方式：保证人以形式及实质上均令银行满意之方式提供的本金金额不少于

人民币叁仟万元整的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公司连带保证。
5、保证范围：“保证义务”是指根据融资信函，客户现在或今后任何时候应向银行

偿付的所有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融资信函项下全部本金、利息、罚息、相关衍生品交易
项下的付款、提前终止应付额、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其他任何应偿付的开支以及为银
行实现融资信函项下的所有和任何权利所发生的全部成本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律师费及其他法律费用)

6、保证期间：从本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三年。

（四）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
容如下：

1、保证人：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
3、担保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6,000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
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6、保证期间：保证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
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授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顺延至展期期间届
满之日后三年；若主合同项下存在不止一项授信种类的,每一授信品种的保证期间单
独计算。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有利于稳健经

营和长远发展。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具有绝对控制权，能实时监控其现金流
向与财务变化情况，董事会已审慎判断其偿还债务的能力。上述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
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

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预计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各业务板块
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对于公司合并报表内的控股子公
司，公司能实时监控其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担保风险较小，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上述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同意本次担
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09.45亿元、美元1.

57亿元及欧元0.32亿元，美元和欧元均按照最新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后，担保总额为人民
币122.66亿元，占上市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80.44%；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01.32亿元，占上市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6.
45%。上述担保包括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的
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3713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2026-041
转债代码：113658    转债简称：密卫转债

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不含本次担保
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
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
担保

上海申水德源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申水德
源”)

3,200.00万元 6,000.00万元 是 否

上海得申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得申贸易”)

1,000.00万元 0.00万元 是 否

上海德鑫海昌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德鑫海
昌”)

1,000.00万元 1,000.00万元 是 否

上海金德龙贸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德龙”)

1,000.00万元 1,000.00万元 是 否

密尔克卫（天津）供应链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供应链科技”)

660.00万元 8,034.00万元 是 否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万元）

606,646.04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127.20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签订合同，为申水德源提供额度为人民币2,200.00万元的
担保、为得申贸易提供额度为人民币1,000.00万元的担保、为供应链科技提供额度为人
民币660.00万元的担保，并为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分行签订合同，为申水德源提供额度为人民币1,000.00万元的担保、
为德鑫海昌提供额度为人民币1,000.00万元的担保、为金德龙提供额度为人民币1,000.
00万元的担保，并为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本次担保事项后，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
币606,646.04万元，在公司股东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9日、2026年5月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6年度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98.1亿元，担保时间范围为自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具体请查阅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10日、2026年5月8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三）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公司可以在预计的担保

总额度内，对不同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相互调剂使用其预计额度。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将上海零星危险化学品物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零星物流”）的原担保额度调剂人民币1,000.00万元至得申贸易。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分别为零星物流、得申贸易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000.00万元、1,
000.00万元；上述担保额度内部调剂完成后，零星物流可用担保额度调减为人民币19,
000.00万元，得申贸易可用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00万元。其中，在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
议时，零星物流资产负债率超过70%；在本次调剂发生时，得申贸易资产负债率超过70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
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
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 上海申水德源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金德龙持有申水德源100%
股权

91310115MA1K4K9A2Y

法人 上海得申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金德龙持有得申贸易100%
股权

91310106MA7B5MF294

法人 上海德鑫海昌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有德鑫海昌51%股
权

91310116MA1JAGNE5T

法人 上海金德龙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有金德龙51%股权 91310230MA1K1C8B6Q

法人
密尔克卫（天津）供应链科技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有供应链科技95%
股权

91120111MA07AH1436

被担保人名
称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资产净
额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
额

资产净
额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上海申水德
源贸易有限
公司

125,278.
09

102,928.
92

22,349.1
7

39,082.1
9

3,028.6
2

87,595.23
68,274.6

8
19,320.5

5
146,768.

50
10,665.1

7

上海得申贸
易有限公司

4,195.51 3,981.87 213.63 1,401.80 1.31 4,448.73 4,236.41 212.33 6,460.69 -134.84

上海德鑫海
昌贸易有限
公司

27,582.0
2

12,251.2
7

15,330.7
5

12,223.7
4

458.17 29,041.67
14,169.0

9
14,872.5

9
61,250.4

7
2,327.36

上海金德龙
贸易有限公
司

38,125.2
7

19,535.8
0

18,589.4
7

15,914.9
2

531.66 33,418.70
15,360.8

9
18,057.8

1
59,800.7

7
8,372.18

密 尔 克 卫
（天津）供应
链科技有限
公司

18,572.7
2

8,925.17 9,647.55 791.40 181.74 18,336.30 8,881.84 9,454.46 3,094.72 626.34

三、担保协议一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保证人：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二）债务人：上海申水德源贸易有限公司
（三）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200万元
（五）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最后到期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六）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
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四、担保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保证人：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二）债务人：上海得申贸易有限公司
（三）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五）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最后到期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六）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
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五、担保协议三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保证人：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二）债务人：密尔克卫（天津）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三）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60万元
（五）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最后到期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六）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
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六、担保协议四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保证人：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分行

（二）债务人：上海德鑫海昌贸易有限公司
（三）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五）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保证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
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
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七、担保协议五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保证人：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分行

（二）债务人：上海金德龙贸易有限公司
（三）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五）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保证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
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
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八、担保协议六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保证人：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分行

（二）债务人：上海申水德源贸易有限公司
（三）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五）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保证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
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
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九、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申水德源、得申贸易、德鑫海昌、金德龙与供应链科技经营发

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被担保人申水德源、得申贸易、德鑫
海昌、金德龙与供应链科技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述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无影响偿债能
力的重大事项，公司能有效控制和掌握被担保人日常经营及重大事项。

十、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详

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10日、2026年5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十一、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06,646.04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127.20%。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3713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2026-040
转债代码：113658    转债简称：密卫转债

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及前
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5月26日，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议案》。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6年5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以下简称“《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6-
03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披露公司《回购报告书》前一个交易日（2026年5月27日）
登记在册的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公告如下：

一、2026年5月27日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陈银河 42,689,599 27.00

2 李仁莉 21,065,409 13.32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公用事
业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150,691 3.89

4 上海演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15,865 2.86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润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485,827 2.84

6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

3,726,710 2.36

7 上海演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58,221 1.93

8 上海演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46,033 1.93

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53,872 1.24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时代先锋股
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800,079 1.14

二、2026年5月27日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股份总数比
例（%）

1 陈银河 42,689,599 27.00

2 李仁莉 21,065,409 13.32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公用事
业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150,691 3.89

4 上海演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15,865 2.86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润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485,827 2.84

6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

3,726,710 2.36

7 上海演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58,221 1.93

8 上海演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46,033 1.93

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53,872 1.24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时代先锋股
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800,079 1.14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88183    证券简称：生益电子    公告编号：2026-034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6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4 2026/6/5 2026/6/5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5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存放于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除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
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
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因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持有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2025年年

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后的
股份总数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00元（含税），不送红股，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83,182.1175万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879.4116万股，实际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数为82,302.7059万股，以此
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49,381.6235万元（含税）。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之前，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
份后的股份总数这一基数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
总额。如后续股份计算基数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2）本次差异化分红具体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

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

分配，不进行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份不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
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 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总股
本=（823,027,059× 0.6）÷ 831,821,175≈0.594元/股

综上，公司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594）÷（1+0）=前收盘价格-0.
594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4 2026/6/5 2026/6/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派发对象外，公司其他股东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
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新余腾益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新余益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
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
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60元；对于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60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将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
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
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
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54元。如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

《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

股股票（“沪股通”）的，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
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
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
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54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
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
关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
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
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
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本公司对其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6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69-89281988
特此公告。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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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度预计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不含本次担保
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
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
反担保

WANDAO SEMI MATE
RIAL CO., LIMITED（萬
導電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香港万导”）

1,456万美元（折
合约为9,968.80万元
人民币）

3,423.35万元 是 否

注：本公告所述担保额度如涉及美元，均按照2026年5月11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
美元折合6.8467元人民币）进行折合计算。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万元）

80,392.15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9.87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子公司香港万导开展国际信用证业务需要，近日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农
商银行”）拟签署《保证合同》，公司拟为香港万导向上海农商银行办理进口信用证开证
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不超过1,456万美元（折合约为9,968.80万元人民币），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包括债务展期）之日起三年。

（二）内部决策程序
本次担保事项属于2026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

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10日、2026年5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关于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41）和《2025年年
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57）。

本次担保事项及金额均在公司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
批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本次担保前，公司及子公司对安徽万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安徽万导”）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0,423.35万元，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为人民币89,576.65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子公司对安徽万导及其下属子公
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0,392.15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79,607.85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WANDAO SEMI MATERIAL CO., LIMITED（萬導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其他：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安徽万导100%的股权，安徽万导持有香港万导100%的股权。

有权签字人 邹权林

商业登记号码 77634545

成立时间 2025年1月22日

注册地 香港

注册资本 200万美金

公司类型 BODY CORPORATE（法人团体）

经营范围 稀散金属及其化合物的采购、销售、贸易、技术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
月（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8,970.30 49,509.13

负债总额 54,706.78 41,379.32

资产净额 14,263.52 8,129.81

营业收入 32,568.23 63,891.61

净利润 6,503.17 8,257.72

(一)被担保人失信情况（如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香港万导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各方：
债权人：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WANDAO SEMI MATERIAL CO., LIMITED（萬導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2、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进口开证
本金金额：2,080万美元
3、担保额度：不超过1,456万美元（鉴于《进口信用证开证合同》项下存在开证金额

30%的保证金担保，本保证合同担保范围原则上不包括上述保证金所覆盖的债权部分）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以

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
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及其他费用。

6、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主合同约定债
务人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的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合同的，保证人
同意，无需再另行通知其或征求其同意，保证人将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
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子公司香港万导提供担保是为了日常生产经营开展国际信用

证业务需求，协助其依托公司信用资质获取更具竞争力的融资条件，从而强化资金链
稳定性，有效降低运营风险，确保其业务发展与公司整体战略保持协同。相关担保的实
施有利于促进子公司各项经营计划的顺利实施，保障香港万导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香港万导的信誉及经营状况均正常，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到目前为止没有明显
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本次担保在此前披露的额度范围内。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额
度预计是为满足被担保方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保障业务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
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且被担保方目前经营稳健，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公司对
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管理，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含本次）及子公司之间实际提供担保余额合计

为80,392.15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9.87%；子公司对公司实际提供担保
余额为7,900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0.97%。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